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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0年10月19日 星期一A11

2021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
硕士(MPA)招生简章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

根据招生计划，2020年我校拟招收非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136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20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

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或http://yz.chsi.cn。

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考

试时间：2020年12月22-24日(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思

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二、项目名称：公务车（面包车一辆）采购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一）基本要求。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

力。2.截至投标截止日，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被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
单。3.在本项目所在地域内，供应商所投产品/服务未被列入《中国农
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名录》；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
代表人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人员名单》。4.供应商法
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人未被中国农业银行禁入。5.投标
人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招标人高管人员及使用需
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
亲或者近姻亲关系。6.投标人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二）其他要求。1.机动车排放标准不低于“国六标准”。2.面包车为

中级（含）以上级别车辆。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及授权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其他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
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2、地
点：三亚市解放路561号农行三亚分行5层集中采购办公室。3、联系
人：林女士（联系电话：0898-88267033）。

六、声明：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资料即表示对资料的真实
性负责，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
作假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2、中国农业银
行接收供应商的报名资料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
采购。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2020年10月19日

采购报名公告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部分
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和《海南省部分退役士兵
社会保险接续工作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精神，请2019
年1月21日前安置地在海南省，并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
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到原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领
取《补缴社会保险个人申请表》，或扫描下列二维码、登陆
http://hrss.hainan.gov.cn/hrss/0400/201907/678838
405ba4b21ac6247d7e3c4870a.shtml下载，按要求填写
后携带以下材料到原安置单位或原办理安置手续相应层
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补缴申请。补缴申请截止时间

为2020年11月30日。材料清单：1.入伍批准书或应征公
民入伍政审表等入伍证明材料主件(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
章的复印件)；2.退出现役登记表(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
的复印件)；3.安置介绍信或办理自谋职业审批表(加盖档
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印件)；4.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5.
相关缴费记录，2019年1月21日前参加基本养老和基本
医疗保险欠缴、断缴凭证。如在多个地区参保的，还须提
供多地缴费证明或个人账户查询单等缴费记录凭证。档
案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管理的不需要提供第1、2项
材料。档案材料遗失的，可由原服役部队提供退役命令。

市县

省本级

海口市

龙华区

秀英区

琼山区

美兰区
三亚市
三沙市
儋州市
琼海市

文昌市

万宁市
东方市
五指山市

办公地点
秀英大道2号军供家园一楼省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
龙华区大同一横路3号副楼5楼（金银洲宾馆
院内）
龙华区龙昆北路19号区政府办公大楼1号楼
209室
秀英区秀华路1号215室
琼山区椰海大道椰博路琼山区人民政府第二
办公区221室
美兰区群上路1号区政府办公大楼3楼309室
三亚市军休所一楼
海口市南海大道80号社会工作局
中兴大道东延线军休大楼1楼
嘉积镇人民路355号琼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文城镇文清大道19号文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111室
万城镇城北新区望海大道北侧
八所镇永安西路10-14号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通畅路新就业局大楼5楼

办公电话
68660501
68660601

66759466

66569390

68659100

65877376

65373531
88227792
66795825
23830007
62835367

63231822

62213590
38935533
86624195

关于解决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有关问题的公告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办理社保接续工作办公地点
市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澄迈县

临高县

定安县

屯昌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洋浦经济开发区

办公地点
抱由镇尖峰路5号就业大楼二楼退役军人
事务局
金江镇金马西路澄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一
楼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临城镇行政路退役军人事务局

定城镇岳崧路第二办公区定安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屯城镇锦绣大道1号军休中心二楼
椰林镇椰林南干道县第二办公区原质量
技术监督局一楼大厅
机关行政办公大楼一楼退役军人事务局
115室

新兴路原工会办公楼五楼

县城国兴大道225号县民政综合办公大楼
三楼退役军人事务局
桥南路186号

洋浦大厦16楼1609办公室

办公电话

85526468

36961826

28355786
28280061

63828385

67816556

83388535

26699016

32921092

86239227

27728266
28825887
28836463

海南澄迈瑞溪镇约11000m3鹅卵石公开转让
项目编号：QY202010HN016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转让海南澄迈瑞溪镇红茂岭临时河

砂销售点约11000m3鹅卵石。挂牌价78元/m3，竞买保证金20

万元。公告期为：2020年10月19日至2020年11月2日。对竞

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

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电话：66558010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0月19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申请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
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经过审核
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二）经政府
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及其
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
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3）因企业原
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
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
册。申请人可于2020年10月23日至2020年11月17日到海南省海
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或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权益
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
买。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17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1月17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11月9
日8时30分至2020年11月19日10时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0年11月19日10时
3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
开挂牌现场会）。七、开发建设要求：（一）本次出让宗地属其他商服项
目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
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一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
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以
及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
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
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
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二）
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
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
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其他商服项目

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80万元/亩，不设定年度产值指标和
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有关法规政
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签订《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三）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注册公司进
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
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注册具有相应
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四）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
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
建设。（五）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文国土储（2020）-33-2
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函》，该宗地的竞得方可不采用装
配式方式建造。下一步如上级部门有新政策文件下发，届时再根据新
政策相关内容执行。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出让宗地按净
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收回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安置到
位，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
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二）竞得土地后，
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
金。（三）出让价款缴纳：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
让合同，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要
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
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
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
让人支付利息。（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
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 联 系
人：周先生 欧阳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976111340 查
询 网 址 ：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19日

文土告字〔2020〕43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文国土储
（2020）-
33-2号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面积（m2）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 主要规划指标 挂牌起始价（万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文昌市锦山镇
罗豆居委会开
发边界范围内

7168.65平方米
（折合10.753亩）

40年

容积率≤0.4 建筑密度≤20%绿
地率≥40%建筑限高≤20米
停车泊位充电桩建设不低于配
建停车位的20%

516.1428（720元/
m2）

310
其他商服
用地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申请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

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

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经过

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

（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

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

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最高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

请人可于2020年10月23日至2020年11月16日到海南省海口市国

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或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土地利

用管理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

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16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1月16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11月9日8时

30分至2020年11月18日16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0年11月18日 16时00分在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

现场会）。

七、开发建设要求:
（一）本次出让宗地属教育项目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

在一个月内完成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编制，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九个

月内完成投资额1亿元以上，两年内完成项目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

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以及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

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

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

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

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

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教育

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200万元/亩，不设定年度产值指

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有关法

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教育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

（三）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并注册

资金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

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

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

（四）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

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

（五）该两宗地的竞得方都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收回土地和

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安置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

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

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

无异议。

（二）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

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

（三）出让价款缴纳：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

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

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

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

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

向出让人支付利息。

（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

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联 系 人：周先生 蔡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7789896368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19日

文土告字〔2020〕39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两（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面积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 主要规划指标
挂牌起始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文国土储
（2019）-103号

文昌市铺前镇S206
省道东侧地段

49796.7平方米
（折合74.695亩）

教育用地 50年 4556.3981

容积率≤1.0 建筑密度≤
25%绿地率≥40%建筑限高
≤20米

2734

文国土储
（2020）-4-1号

文昌市铺前镇S206
省道东侧地段

66711.65平方米（折
合100.067亩）

教育用地 50年 6104.1160
容积率≤1.0 建筑密度≤
25%绿地率≥40%建筑限
高≤20米

3663

尊敬的离退休人员：
我省2020年度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工作接近尾声，为确保您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正常发放，请您于
2020年10月31日前，通过以下方式办理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资格认证手续，对未完成年度认证手续的离退休人员我中心将于
2020年11月3日暂停发放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一、网上认证
（一）通过电脑进行认证：海南省社保待遇领取资格统一认证

管理平台（网址：http：//218.77.183.78:5555），根据网页提示进行
自助认证（上网计算机需配摄像头）。

（二）通过手机APP进行认证：1.安装本省“海南人社”APP，注
册后完成“人脸认证”操作；2.安装国家平台“掌上12333”APP，注
册后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3.通过其他第三方手机APP
（微信、支付宝、农信社等）的“电子社保卡”入口进行“社保待遇资
格认证”。

二、临柜认证
（一）自助一体机认证：携带身份证前往设有“海南政务便民服

务站”、“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自助智能机”设备的场所或网点，自助
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二）机构认证：携带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就近前往社保经办
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站）或社区
进行认证。

三、书面认证
国（境）外居住的离退休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证的，可到当地

中国驻国外使（领）馆开具纸质生存证明材料，并邮寄到养老金领
取地社保经办机构。

四、上门认证
高龄、病重、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证的，

可由关系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医院疾病证明、村（居）委会证明向居
住地社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预约上门认证服务。

联系电话：65350360
特此通告。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15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关于离退休人员尽快完成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的通告

●海口龙华张达义副食摊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6MA5RDP341M，声 明

作废。

●郑启荣（于2020年10月16日）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01197907260710，特 此 声

明。

更正声明
本人林玉玲于2020年9月12日在

海南日报刊登的《声明》中，将股权

交易时间2019年9月30日错误刊

登为2020年9月30日，声明予以

纠正。本人已向各股东发出辞去

法定代表人通知，今后本人仅作为

海南海瑜丰渔业有限公司的股东

参与公司经营。

龙昆北路宏源大厦十二层960m2

出租,13907581152。

典 当

公 告

遗 失招租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8976695932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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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无主坟认领公告
因儋白高速K7+375改路工程施工需要，南辰农场四队（华

茂石场与儋白高速交叉入口处）的坟墓需要搬迁，现迁坟事宜已
展开，认领的坟墓已全部迁移完毕。经排查，目前还有无人认领
坟墓壹座（该坟无墓碑、由三堆石头简单堆砌而成。），涉及地点
为：南辰农场4队及周边村（队）等。

为顺利进行工作，现就有关坟墓搬迁事宜公告如下：请涉
及该范围内的坟主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与儋州市征收局
尽快办理迁坟事宜，逾期不联系或不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无主
坟，将由征地相关单位按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 系 人：黎先生
联系电话：13086039218、18631301440

儋州市土地和房屋征收局
2020年10月19日

为确保峨蔓镇渔业产业配套用地项目清理工作顺利开展，现
就清理搬迁该项目用地范围内地上附作物（坟墓）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一、该项目用地面积561.64亩，涉及峨蔓村委会碧沙村、新
村、下浦村、林宅村。二、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地上附作物（坟墓）
尚未清点、登记、清理搬迁的产权人，请尽快与该项目工作组联
系，及时办理青苗和地上附作物（坟墓）及构筑物清点、登记、清理

搬迁手续。三、在本通告期限7个工作日内（2020年10月19日至
2020年10月26日止），凡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清点、登记、清理搬
迁手续的，其地上附作物（坟墓）将按有关规定处理。特此通告。

（峨蔓镇人民政府联系人 迁坟清点组：詹先生，联系电话：
13637503168；征地办公室：吴先生，联系电话：13976480553。）

儋州市峨蔓镇人民政府 2020年10月17日

儋州市峨蔓镇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搬迁地上附作物（坟墓）通告


